
股东提名候选董事的程序 

(本中文译本仅供參考，中英文版内容如有歧义，概以英文版为准。)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股东可透过向董事会秘书



通知内容  

 

股东的书面提名通知的内容须包括: 

 

(A)该名股东拟提名候选董事的每名人士的下列资料: 

(1)姓名、年龄、办公地址及住址； 

(2)主要职业或工作； 

(3)实益持有或登记于其名下的本公司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及数量（如有）； 

(4)根据交易所规则须披露的有关该名人士的其他资料。 

 

(B)发出提名通知的股东的下列资料: 

(1)该名股东的姓名（名称）及其载于股东名册的地址； 

(2)该名股东实益拥有或登记于其名下的本公司股份的类别或系列及数量； 

(3)该名股东与被提名人士及其他人士（包括其他人士姓名）就本次提名订立的

所有安排或共识； 

(4)该名股东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以提名通知中所载人士；及 

(5)根据交易所规则须披露的有关该名股东的其他资料。 

 

联络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任何提名通知或有关提名程序的查询，请送往本公司主要行政办事处交董事会秘

书/公司秘书收启，其联络详情如下: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86 (21) 2081 2800  

电子邮件：IR@smics.com 

 

 

 

 

 


